附件2
典型案例申报表（非诉讼类）
	项目名称
	


	委托人
	


	
项目描述
	




	
处理情况
	





	
申报理由
(典型意义)
	





	申报人信息
	姓名
	所在律师事务所
	联系手机
	联系邮箱

	
	
	
	
	

	

申报人声明
	本人保证：全部申报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并对此承担责任。
本人确认：若本人所申报案件最终入选“2017年度广东律师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”，则（）愿意/（）不愿意参加广东律协知识产权专委会组织的典型案例宣讲活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律师事务所
核实并盖章

	

_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申报人请于2018年1月30日前将申报表和申报材料电子版（签名盖章后的扫描件压缩版；文件名称：申报人姓名+所在律所名称+申报材料）发送至邮箱：cws1989@sina.com；同时，将纸质版申报材料寄至：广州市东风东路850号锦城大厦11楼/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/陈伟善律师收；电话：020-873479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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